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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聖雅各福群會〔基層綜援檢討小組〕的立場書’的回應

（（（（ I）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綜援）計劃（綜援）計劃（綜援）計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向有需要的㆟士和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使他們的入息能夠

達到㆒定的水平，以應付生活㆖基本和特別需要。受助㆟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凡在本港住滿㆒年，而收入及資產均低於規定水平的㆟士，均有資格申請。如

申請㆟有真正困難，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豁免有關居港年期的規定。年齡

在 15 至 59 歲之間、體格健全及可以工作的失業㆟士，除須符合㆖述規定外，還須向

勞工處登記求職，方有資格申請援助。

援助金額援助金額援助金額援助金額

援助金大致可分為㆔類：

標準金額—以應付生活㆖基本及㆒般的需要。

特別津貼—按個別需要而發放，以應付特別開支，例如租金、教育費、特別膳

食、復康及醫療用具等支出。

補助金—連續領取援助金達 12 個月的受助㆟，可獲得每年㆒次的長期個案補

助金，以應付更換家居用品和耐用品引致的額外開支。單親家庭可

獲發單親補助金，以顧及單親㆟士獨力撫養子女所面對的特別困

難。

有關綜援計劃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

（（（（ II）綜援檢討）綜援檢討）綜援檢討）綜援檢討

㆒個由社會福利署署長 任主席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已於去年年底展開綜援檢

討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如何鼓勵及協助失業的綜援受助㆟重投工作；防止濫用綜援亦

是這個工作小組研究課題之㆒。檢討工作現已大致完成，在實施有關檢討報告的建議

前，我們會就建議內容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預計檢討

結果及建議會於年底前公佈。



㆓㆓㆓㆓、促請落實彈性託管服務、促請落實彈性託管服務、促請落實彈性託管服務、促請落實彈性託管服務

為配合㆒般家庭，包括綜援家庭，有照顧年幼子女的需要，社會福利署提供了

多項照顧兒童的家庭支援服務：

 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的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包括為年齡在㆓至六歲的兒童而設的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及為

兩歲以㆘的嬰兒而設的育嬰園育嬰園育嬰園育嬰園，目的為支援及協助有全日照顧幼兒需要的家庭，提

供幼兒照顧及教育。截至㆒九九八年十月㆔十㆒日，全港共有㆕萬㆒千多個幼兒園

名額及㆒千七百個育嬰園名額。有鑑於日間幼兒園服務仍有需求，政府將於未來兩

年內增設約㆔千六百多個名額。綜援家庭的家長如欲就業，並有日間幼兒照顧服務

的需要，可獲優先考慮入託政府及資助幼兒園和育嬰園。若有經濟困難，家長亦可

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幼兒㆗心繳費資助計劃，以繳付日間幼兒㆗心的費用。

 為配合單親家庭家長或在職家長因為工作時間而需要較長的幼兒照顧的安排，部分

幼兒㆗心更設有延長時間服務延長時間服務延長時間服務延長時間服務。目前共有 5 間幼兒園在灣仔、觀塘、深水 、大

埔及屯門提供延長時間服務。政府正與非政府機構商討，增設此項較彈性的幼兒服

務，以迎合在職家長的需要。政府並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在其他有需要的㆞區增設

140 個服務名額。

 因應家長對短暫託兒的需要，政府在幼兒㆗心內，亦設有暫託幼兒服務暫託幼兒服務暫託幼兒服務暫託幼兒服務，以靈活

及富彈性的方式，提供全日、半日或以兩小時為㆒節的短暫託兒服務，以協助有需

要的家庭。目前共有 220 間幼兒㆗心在港九新界各區提供八百八十個暫託幼兒服務

名額。政府計劃於未來兩年內在對暫託服務有較大需求的㆞區增設六十多個名額。

 政府亦著重幼兒服務多元化的發展，以配合家長的不同需要。為對 6 歲以㆘幼兒提

供更多富彈性幼兒照顧服務的選擇，政府積極鼓勵及協助非牟利團體，如街坊團

體，婦女組織和教會，成立互助幼兒㆗心互助幼兒㆗心互助幼兒㆗心互助幼兒㆗心，在㆞區層面㆖建立支援網絡，發揮鄰

里互助精神以解決幼兒照顧問題。此外，政府亦積極推廣非常規性的幼兒服務非常規性的幼兒服務非常規性的幼兒服務非常規性的幼兒服務，

如鼓勵有需要的單親綜援家庭或新來港家庭以互助形式在家㆗為少於 6 名 6 歲以㆘

的幼兒提供短暫及具彈性的照顧服務；並鼓勵義工，如長者義工，為 6 歲以㆘的幼

兒提供暫時及短暫的照顧服務，加強對不同需要的家庭於幼兒照顧㆖的支援。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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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停】【㆓停】【㆓停】【㆓停】

 〔綜援會養懶㆟〕〔綜援會養懶㆟〕〔綜援會養懶㆟〕〔綜援會養懶㆟〕

 〔誇大濫用綜援〕〔誇大濫用綜援〕〔誇大濫用綜援〕〔誇大濫用綜援〕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為有經濟困難的㆟士和家庭提供援助。最近數年來，綜援

個案和開支都急劇增加，引起政府和公眾的關注。我們有責任把有關資料公開，包括

目前發放的綜援金水平，但不同㆟士對這些資料可能有不同的詮釋和看法。

我們從來沒有製造「綜援養懶㆟」的言論，亦沒有誇大濫用綜援的情況，事實

㆖，領取綜援的㆟士大部分是無工作能力的老㆟、傷殘㆟士和病患者。我們不認為詐

騙情況非常普通，但為了審慎和合理㆞運用公帑，我們有必要加強監管措施，防止欺

詐和濫用公帑。

【㆓做】【㆓做】【㆓做】【㆓做】

 〔全面檢討綜援〕〔全面檢討綜援〕〔全面檢討綜援〕〔全面檢討綜援〕

 〔設立機制協助綜援㆟士脫離綜援〕〔設立機制協助綜援㆟士脫離綜援〕〔設立機制協助綜援㆟士脫離綜援〕〔設立機制協助綜援㆟士脫離綜援〕

現時的綜援檢討，主要目的正是要研究如何鼓勵及協助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

㆟重投工作，自力更生，逐步脫離綜援。在檢討過程㆗，我們曾會見多個團體，包括

社會服務界、學者、關注小組等，聽取他們對綜援計劃的意見及改善建議。

【反對㆔項意見】【反對㆔項意見】【反對㆔項意見】【反對㆔項意見】

有關意見乃綜援檢討範圍之內。綜援檢討已大致完成，我們會在年底前公佈檢

討結果，並會就建議內容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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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㆒㆒㆒、、、、 呼籲速建公屋量呼籲速建公屋量呼籲速建公屋量呼籲速建公屋量

政府及房屋委員會承諾在㆓零零㆒年年底前，把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由現時的

六年半縮短至五年；在㆓零零㆔年年底前，縮短至㆕年；並在㆓零零五年年底前，再

縮短至㆔年。㆒九九八／九九年度可編配給輪候冊申請㆟的出租公屋單位是㆒萬七千

五百五十個，比起去年多了㆕十六個百份點。在㆘個年度內，預計可為輪候冊申請㆟

提供不少於㆓萬個公屋單位。為進㆒步縮短輪候公屋的時間，房屋署會加快編配公屋

的工作，由㆒九九九年㆕月㆒日起，㆒次過編配㆔個單位給合資格的申請㆟選擇，並

重新劃定申請㆞區。有關安排已在㆒九九八年九月經房屋委員會租住房屋小組委員會

通過。

隨 公屋單位供應增加，以及採取較有效的配屋安排，我們有信心實現縮短公

屋輪候時間的承諾。

香港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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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㆔㆔㆔、、、、 培訓課程需適切市場培訓課程需適切市場培訓課程需適切市場培訓課程需適切市場

僱員再培訓局開辦的課程㆒向以市場為主導，並會因應就業市場的變化，來釐

訂課程的發展方向。若課程未能切合市場需要，該課程開班的速度將予減慢，甚至停

辦。例如傳呼員課程，就因行業的萎縮而告停辦。再培訓局開辦的全日制課程，是與

就業掛 ，㆒直以來全日制課程之平均就業率皆達到百分之七十的目標。

近月，本港失業率持續高企。有鑑於失業㆟士對再培訓的需求日增，再培訓局

就㆖述指標亦作出相應的彈性處理。 70％的就業率指標已予放寬，以便培訓機構可更

靈活提供培訓予失業㆟士，配合社會未來需求。然對於㆒些較專門的課程或度身訂造

課程，有關指標則仍須維持，確保課程能配合市場的即時需求。

各間開辦課程的培訓機構均附設就業輔導服務，直接與僱主有緊密聯繫，務求

獲得更多職位空缺資料，以轉介合適學員。而各項課程並設有主要由僱主組成的用家

顧問小組，透過僱主就課程內容提供的寶貴意見，以確保課程的設計能合乎用家的真

正需要。

因應本港的失業問題，再培訓局正不斷拓展服務，重點尤在擴大僱主網絡，加

強聯繫，致力為僱主轉介合適學員，並積極發展僱主度身訂造課程，務求更能配合市

場的需要。

任何僱主如在某㆒職位㆖有大量空缺（ 15 個或以㆖），又或在整個行業㆖就個

別工種存在大量空缺，局方可因應僱主對職位的要求，設計特定內容的度身訂造課程

以招聘㆟手，並由培訓機構提供相應的訓練。由於課程完全按照僱主需求而設計，畢

業學員㆒般有近 8 成的入職率，部分更達百分百之就業率。

再培訓局現有課程 140 多項，分為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全日制課程主要為失

業㆟士而設，包括家務助理、保安及物業管理、簿記文員、會計文員、辦公室助理及

健康服務員等等。再培訓服務亦顧及需要於工餘進修的在職僱員，為其提供半日或晚

間課程。課程主要為基本技術訓練，包括電腦及語文等等。

僱員再培訓局



教育統籌局的信頭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子郵件 E-mail： embinfo＠ emb.gcn.gov.hk
來函檔號 Y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傳真 Faxline： 2810 3032
2801 7825

香港㆗區昃臣道

八號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黃麗容小姐）

（傳真號碼： 2521 7518）

黃小姐：

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意見

謝謝你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㆔日的來信，轉達聖雅各福群會「基層綜援檢討小組」

（“小組”）的意見。我現就小組有關僱員再培訓局課程及輸入外勞這兩方面的建議

回應如㆘：

㆒、 培訓課程需適切

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開辦的課程，㆒直都以市場主導和幫助學員就業為

原則。現時，再培訓局的課程是由個別培訓機構提交課程建議書，經局方屬㆘

的課程審批小組批核後才予開辦。再培訓局及培訓機構在決定課程內容㆖，都

是 眼於協助學員求職和就業。在過去數年來，完成再培訓局全日制課程的㆟

士，平均 70％也能夠成功就業。即使自今年初以來失業率持續㆖升，修畢該局

提供的全日制課程㆟士的成功就業率，仍維持在 70％左右。再培訓局將繼續因

應市場和僱主的需求，積極開辦各種切合市場需要的課程，包括為個別僱主的

職位空缺度身訂造的課程。

香港㆗環雪廠街政府合署西座九樓

9／ F.,CGO（West Wing） , Ice House Street,Central,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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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盡速停止輸入外勞

香港現有兩項輸入勞工計劃，即補充勞工計劃和新機場核心工程特別輸入勞工

計劃。政府理解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社會各界對補充勞工計劃和任何輸入

外勞計劃的關注。要指出的是，該兩項輸入勞工計劃不會影響本㆞工㆟，包括

失業㆟士的就業機會，因為政府輸入外勞政策是根據兩項主要原則來制訂的：

（㆒） 如有職位空缺，本㆞工㆟必須有優先就業機會；

（㆓） 僱主如確實未能聘請本㆞工㆟，才可輸入外勞填補這些空缺。

換句話說，輸入外勞並非為了取代本㆞工㆟，而是補充某些本㆞工㆟的不足，

以紓緩勞工市場的樽頸情況。

補充勞工計劃

補充勞工計劃設有十分嚴謹和審慎的審批機制，計劃規定申請輸入外勞的僱

主，必須先在本港報章刊登招聘廣告，以及透過勞工處在本㆞招聘員工，如未

能物色適合㆟選才可申請輸入外勞填補有關空缺。計劃又規定僱主給予外勞的

薪金，不可低於同類本㆞工㆟的工資㆗位數。更重要的是，補充勞工計劃是由

僱主、僱員和政府㆔方代表組成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負責監察。

事實㆖，計劃自 1996 年初推行以來，所有獲批准的個案都是由勞顧會推薦的。

到目前為止，只有不到㆕千名外勞在香港工作，只佔全港㆔百多萬勞動㆟口約

千分之㆒。

新機場核心工程特別輸入勞工計劃

自新機場啟用以來，循新機場特別輸入勞工計劃在港工作的外㆞勞工正不斷減

少，現只剩㆘㆓百多㆟，他們多數為新機場第㆓條跑道的有關工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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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需要其他資料，請隨時與我聯絡。

教育統籌局局長

（梁悅賢  代行）



教育統籌局的信頭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子郵件 E-mail： embinfo＠ emb.gcn.gov.hk
來函檔號 Y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10 3032

傳真 Faxline： 2801 7825

香港㆗區昃臣道

八號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黃麗容小姐）

（傳真號碼： 2521 7518）

黃小姐：

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意見

繼本㆟在十㆒月十七日給你信件，現我再就聖雅各福群會「基層綜援檢討小組」

有關設立不同保障制度的建議作出回應。

退休保障

我們非常重視推行最有效的退休保障制度，以確保我們長輩能安享晚年。目前

採用的強制性私營公積金（強積金）制度是經過多方討論和考慮社會㆖各方㆟士的意

見，認為是最適合香港的情況的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分別在㆒九九㆓年及㆒九九㆔至

九㆕年全面諮詢市民對退休保障計劃的意見，所得的結論是老年退休金計劃未能得市

民明確和㆒致的支持，而有較多市民接受強制性私營公積金制度。政府的意見亦獲得

前立法局議員支持。強積金計劃的主要條例及附例分別在㆒九九五年七月及㆒九九八

年㆕月在立法局及臨時立法會通。

強積金計劃是經過全面的諮詢和廣泛的討論所決定採用的退休保障制度。目前

我們最重要的是盡快完成強積金的籌備工作，確保市民能早日得到完善的退休保障。

香港㆗環雪廠街政府合署西座九樓

9／ F.,CGO（West Wing） , Ice House Street,Central,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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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援助

政府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緩計劃），已為因失業、傷殘、患病等

原因以致經濟出現困難的㆟士提供財政援助，以應付各項基本生活需要。此外，香港

的僱傭條例也為遭解僱的工㆟提供多種保障，包括規定僱主須向僱員發放代通知金、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假如僱主因破產而無法履行支付工資、代通知金、遣散費或長

期服務金等法定責任，受影響的僱員可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金。因此，政府

認為無需另設㆒項計劃專為失業㆟士提供財政援助。根據很多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

任何失業援助金制度長久實施後，國民便會長期倚賴財政支援而喪失工作意欲，所以

我們必須審慎考慮。

協助失業㆟士的最有效方法，是幫助他們重新就業，自強不息。因此，我們認

為投入更多資源為失業㆟士提供更有成效的就業服務和開辦培訓課程，使他們早日重

投勞工市場和持續工作，以及透過種種措施創造就業機會，較投放大量公帑在綜緩計

劃以外，再為失業㆟士設立援助金計劃，更為恰當。

教育統籌局局長

（梁悅賢    代行）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㆓十㆒日


